i/?%ﬁ'ﬁ[‘/ S EIRAE L

114# B3 %2705
+ HER

FREILA R

£ mEZERILFG AP

R AL ppE
FEWAITA AR AR

#

ARSI - N .1

ma‘:iw& LRI TR EE A S AR A EII4E120 27

;;’ 2 B z—F'; ’ ;—J eIy

<2

B

‘f'—;‘:)_/F£ 'FJ»—;{‘ T2 g‘pﬁ_iﬂ@;ﬁb °

T%"T?’Z phd R f I

OO®FOO#000005.91 (rA3-94) =
LR ) Tad A BaEr T B A K109E6
R4 ek L e X SR ZRLHIFT K
ZAFEEF A ENI09892 20 2 kL 5 B2 g o
113%37 8p G5pF3043F > A B AL % B2 M Ak
B YR KT AR FTIC 0 RBZLGAERRRE
2ok iteh o d 2B A pESErFEFFR FKE
2 F R F) mmps;\;cyf aORE R F R he g8
LR ERERP T %ﬁ4@ﬁb‘%%1#40**
113#3% 9p + =10/ 3% » X3 ~ & £ FoRC M s L0
i G e m¢%4wp%f i W Lok
e BB OMASE AR > 2 AT b FTEE i o ARE
AR ARG HEREBE 5P 0 RE YRS IR
T%ﬁL*W%E’ﬂ“WTu$V&$W&;&?P%&%’
0FEF TR @32 FEEHAM L s Eog RR

—R

ki



ﬁ%L*WTpaﬁ?u Ao g Rzpry kL5 RE
&$W%1@@ﬁ“*f
) F+11288Y B » B4 ﬁar}gmﬁﬁ%ﬂ" IS F A
RAEBET IR NS ERASESBEZIFERE  RE L E
PBRF R EY FERRE)S T RBERP 0 K %
LEEAFHEF FRERRELFRE RS fﬂ_ﬁ%
PBrlizg ki 221133 R A B EFEH LT 1%
FREE L TE 53 F A%+ 113&47 16P £
FAF B A EATIRRIA F R A F E R BT EK
Fe® AWRPIFIEF o EIIEUT AL S B F P IR R
T EL 5 A T3 5 RE A A5 %‘_?‘f‘ °
E)RF WL TG TR P F AL
AR R B A > RA 113891 3P wATA T ¢ o R D
LA g EGAE RBEARAE AL ]I3ELL? 26
Bifz}a EEFEFFHELS I A7 R FZIOREL S 3 & F 2
BRHEEREFR  ~ 4§ S RFIRRRT T LER= =
ﬁ‘ﬁ°% AR EE L S ERFIRY KT RE LSRG
R R 2K K 2L XD @r\;&*sﬁﬁ?
/ff‘lv»fr?ﬂ%«% Ky oo A gk FERET R
Bl oo g & §ﬂﬂ§ﬁfi’l\%§;f<?€/ EoaB 3R Wﬂ;’
HEG PR LATERCT PF'>330 0007 ; 4 F £ 4p30 A
BRI D P R R AR 2 A F AR 174,300
LERIBISRNE 33 PHRERL T Y EL
o Bt kA S BRGTrAES B R Y L - 8k3, 000~ > R
7 %aﬁZHLTL%%%GS,OOO%;%Eiﬁ%ﬂifﬁ'r%iﬁj
fr%%éa‘?’f R R R CERE R RRBRER
e P N R 0,00071 1@4 kR GE R 22TIE F 158
%275 ~ F1841E %158 2 % 19508 % 138 > ¥ 2 X7z % 191i% 2
15158 2 3 2 5 TiE% 198 ~ %398 - R4 - 5 2m )t
(o) & -2 1402 RS 7‘ B 2.767,300~ » & p ATk A A
FRpATFHEP L &£ L5% P2 JIL - 2ZRE Mk

]

_\%‘
S

AN

|

o 2 S
v 5 BT



By 2 BRE

AR R

330109267 29p B37 4L 5 B TL AR (T

EIZE R RN FE s R o 5 01134
BQW’TM‘ %iﬁiﬁﬂ%@@éuﬁigz,ﬁﬁaﬂﬂ
IS BROR Rz f RORAED
i< R4 7&—;» _ :‘%’Ki’é%“i%*ii%?a‘ﬁi’ )I} NP Liiz» 5
W23 113#37 18p % :

[— \‘b;\
¥

LR & N S Y AL 1Bﬁ4 2&%@
gﬁ%%%ﬁéﬁéﬁm’%?&f% X EF Bop 0 RE
AT R WA RK o X ST F KA AP i
ALFER K B TR g R R? F S AP
FoORLEFVAAIEMIGIAKARIILF 72 R
PRI ﬁwummémmkﬁféﬁﬁ RS A
% fy_;z AT ApBFREFELSEYE 23 whd AT
10/ G =*113#37 9p F B i R § REHF = = > 7
R s— PP A AT FmE s F R A S 3§ Admey
RoOFAAFRBREEFERTRENZ 5T T FT R
& ABRBEBEMARL G L LA o TR IL 5 EATHAE
FE4 6113267 8p M B oo R R AU R R
iﬂ#%%’#JﬁmuH%»AH“4%§~@ﬁré#
SRR S 3 AT o ﬂ@pﬁ;ﬁhﬁ 350 AL F
EX AL SR s BYP 2525457 XK
FR=2 > H37 w3t 4 i”ﬂ/r;} EAERIFPEFE
Fre X B LR 272 HERGT L BB v o 240
P Al B FRdERGE T £ L R BT e

il

ERGE R 22TEF 17 ~ 5238 % m}_“/‘rjﬁg”j—

TLERATFEFFHL 239  RI2 2280 fEcF
M HBE NG R LRTFR AT T R 2%



Haiﬁﬁﬂ”iﬁ%ﬁ’%%4ﬁ@¢ﬁ%%°%%¥%
ER LG P °$ﬁ~’€~#§%’?€:? ForngpTHEL 2
7 FER T2 9 ¥ —‘5 FARE FIEM R AR
E zvm,@m ,};;m z,%Jfg ;; . n;zm fg (7B 22 N
Y d Tigd i, 2 Tipg
'iJ ”Lrﬁs\ ’:dmt%i % 2_
F#BF&‘?}:}‘ ) v?ﬁ#rél?
]

DRIV VTN GE I C A zZ ERFeEF 0 BB
A AR ERE BEF o RE A ARER »

FARBRFTREFLT N F 0 U
T2 g A B W TiEe A, R
AR AR ARE I, F o PEGEEST
MG, ARRT AAHT LR
F&g ' ’ ;J-#bﬂ TZ‘: ’g‘_, /i"

¥

%]

LERZFERE o nE - MY G AERE A
Rl FE o BEFLR- 285 H 0 RESEER LT
SARE FIEM G F L Fho BN G LR iEE Y
Aom RERZFE OREILEFA LT QRiEE
BRELAAPE A AL EREE TR ARG (5
ﬂﬁdmﬁafj*’mm%m%ga%%)o@ﬁég

B0y
{
¢
(‘d
b
|~
?F%
3
‘\me
=
"

*?*Bii?% HER G ERLF T
7 % #Hfua:)f F RN LEF R %S L s
%mﬁ’?wﬁﬁf PAHALRET Y 2Emr
e H Y, 3 % 4
* i

¥oomAd R ERLT
A R2ZERLER

S = AR R CLEEES

W RSN k»%& %&% 53 228
FAFHATIORALSESIE R~ EERFRL k&5
K iE %\J%ﬁ’*ﬁpﬁfléa‘ﬁz‘g,ua KE S BA e AR
Flet il i F KA 3‘}’}\?/;’;{:%@‘:’-’ FEQZAR L3L /%ﬁﬁ""?%

o
N
)—.)_
uis
e
N
A4
av
!
3F
4t
bt
-_'3“3
AN
N
= »
aor
R
[i

m



22T EF SHEUDEERE LB w@4%wﬁ
PlResE il © A g 113837 8p FROF304 o iy i
fiogrALpF Rkena B 29 Bw Zi_i"‘m,mé’%’lﬁog
PR PR R T2 > X33 5T i) o k
A MM T 3 o 11337 8p chpFig R X il G kgt
FRREN - fSecfiN 847 LA £ 113#37 9p & R 12834
BooL: L4 $- = $25F Al13#379p 5% + 985 ¢
2% > 72 H113 #328p # R - ~ I _A&113#3° 9
PEFOSNI0BEAE RF2 I ERE MR R4 KA RE
ARG R RKREART B > FTAL 4 P3F- 423 R
LFRFEPRFEL AR - FERE TS MA 7T B
®oAvk o BZE LR A gIE Y ORFE S A2
PRI B R ERE T AR e
DG o4 FFEG - BA MR ERINE S )
TR FELE R RFPEFE S TREF ERPR
2 BREFE-T 0 RE G BALERET
CRkigokE o kR kmﬂ*uf AR R
kAR > AEERERE T R EED

’ﬁ&“‘}?&lzk 2«;% Revkgatde skt > e A2 FHEBEF
A0 8 Favig B4t By Ty o EARENE SN
Ja %o Ny 2 A AR R T Fily RIPRTRAG
FRFM LB A L EART o A]13£37 9
Pavs FHBSN Ll BAAT S E o A2 ]13#3
TOR MU BH P R FARRLE G AR T, 113£30 9
PAF- AF 113783 9p AR R B3 — BLIRE T
Ao AEFRISERFF RE - X L L SR i 5
27 il mej*.ﬁ
» (kPR

-]



P IEEFGEF(LARE 5220122280 ) @ $E i &

T A EF LLmEﬁﬁw%i’EM**H3E398BPi8ﬁ21
A B LRt el S X% e g RA RS B s

T RIMF RG] AP R EITE T s"ff\"/ﬂ fF ok sis B
Geee g SR P Y 1205194 T RATLAS D ’i}z“»éfﬁéﬁ‘
kehx TERK 0 R3S EFP aﬁm{w?wm*m%
Bleee ) (L AF % %2893 290F ) 5 40 504 & M LINE 4oak
2o AR I T ZAHIALT (3/8)% KRk (8% -
peF .14ﬁﬁﬁoéﬁﬁﬁuﬂ§%%g%wi!i%
PRI AFAETIRZE TR, ) ~ Tutrigaskd
3% 9p AL % - SRR (K A2 12@6:00pm & et 7 15 4
m@%m%1—4${ﬁﬂ7ﬁ&#fé$% FOEE R
kgene b s TEBE 2o 030 852 37 9558 X o
;ﬁﬁmw%’%ﬂ,mﬁmur%ﬁoafw RF g
ﬁ)i“ﬁ%i{%}ﬁ“% NI m’J(xf"J» X > B X F P s 'ﬁ?}ﬁ“
7

7

=14

1B BOR L T e A RS B Bk o T
ﬁﬁﬁmyﬁﬁdéwzgﬁLf%vJ(ﬂjw%éélmilw
T ) md R B R REEE L 2P 4R BEREp
ForadRApm AL S EN]I3E3Y 8P TG Rk
Foa¥pTREIIP X 5 ERBHEETE 0 W1I3ES? 8
P i s BIEAFL IR LRFBIKRZEA R
fRH 109297 2P “f’e}*k%,]‘ﬁ—‘i.’ 5B EG(RLAE %295
) fidrk 2 v R4 “mi%&?wﬁ%&?ﬁgé
EooBg R Jd&?FEWEW%?%ﬁéﬁﬁhﬁﬂ’%wik
A P2, -5 F

FE AT FRRTE > D iEE X AR 5 j
i KR o BV E D B AR R R AL 113 A
9P I EATEBHLFE RARAEAL Y SR
ELYPFTAG PmZT F AL Fm,ﬁﬁ,jtﬁﬁ$\
ﬁ’ﬁ‘ff%*p%ié‘%V%’ A5 FEREIL R A AT kAR L
?Q%&%%%%%Lﬁiﬁf%ai’m@?Lﬁéﬁr
KIFEFF T AR ERFRZ AR 2EAGTE X



Fiv P RRERED L
Bk m4 3113838 8p F 821 A B 4 b nirE 4w
‘Fﬁﬁg/\?%’jgf’t’kiﬂ*%"’ﬂéﬁ i

S EFpFE G Mo Y
CEINSIRLY S RIS N N 3
%ﬁﬁﬂ@«%i&%%if
Fed) x,‘ﬁ]}%r 011343
PR

@

L

W
<

\-
-
d

N
<

&
bo

\y

>l

R ERR
o E B E(E R
5';? T113# 3% 8p = T A
Rl 1 S i !
> B

] PR Meiz{=a1 & F&‘Tﬁﬁ

i

i e
R EFLERFAL BHBAT o FREEET R LAY
B R A ML) BRA AR IR RBRER G
d PRI A ARl E R A E MRl Tt ARG
 VERARARBAALTEIREN HATE L d R
%'%&ﬁéﬁ»ré’@%ﬂiﬁﬁéﬁwaﬁﬁ@ﬁa

‘7—:
(m
-
HH
R
o
f:\,
3
Y
23S
[E—.
[E—
o
JFH
(O]
©
3
~
.J

%
ﬁ)&ﬁmﬁAﬁ&ﬁéﬁﬁﬂiﬁﬁw’ﬂ%ﬁm
I EZEEBL S RO ERE B R gl
REKERA B » URSEF R FE AR

% b R 7 LB
BRR o URBCRE 2 PR TR AR T a0 TR
THTHEAL (L EAMAS T 2L kL % EL
Wiikwﬁﬁf*wéﬁﬂ’m&%% é%%ﬁﬂ%%
BAEFFETF AL t\&?&$WJ§f%%£$H
iﬁé’ﬂ%ugéﬁmhm¢§@$%% TRERFE A
BPHESEAERLIBHRTY 2R ﬁﬁvﬁyzufmiﬁ

EFTERFLT L IBRERFLITLG PAE FIEM G R
i@ AR FLTESLA - 520 RGHRARE R
PR 2EHRBRFEFEEE R
.i@%ﬁji%ﬂgkﬁ%i‘u%W%ﬁ%&?’#%ﬁ
AFHEREGERTF RS URABEREEFERE
G RS F X FRF Y REFEAY S

CASS



BRI AL LRhEF 3 AP T2 FEEgAs
PG o AR FAEIL LR F o RARE G
Bz Ko A% A PR TIARF > F LT & E
BAFGh e FRERLERAFFRESR LXK
LR REREFHEEO-ABY NG IE- > AEFRER
BRiLS '\,T}u-i-ﬁ B G R L F kG R F SR
ko ERE LSRN AT REIRAFET AR LF
M FlE xR %%Q#%gﬁi%ﬁ?ﬁ$
S g - E3 2 %
=

2ok -i#:"ﬂéﬂiﬁ@#b’?”
wﬁ#ﬁ@u—W;a$ FAe g R g gl S 0 7RG
xﬂM%ﬁ%{ﬁWWﬂklimgwwyﬂﬁ%iﬁﬁ’9%5
s A Avip s Fl‘ff‘ WKL fﬁ':}éb}\’gﬁaﬂ'j\ ’ 3—% "ugﬁr

W ERLF %ﬁ% %%Ampﬁﬁ &b”%5£
FoorALE R P LG g 5
IR (RokE AL > B i
A% 0 {2 '}‘]? ﬁﬁm Bk RERN A %7% kil
Rt k35 B LA ﬂ*%wi’wlg%géﬁﬁ
FF R TG KRR AL 2 FE o F AR > k7
FHAd 2RFEIEE €7 ¢RGFAEZIRRE
EAPU I 1 wvﬁszﬁéﬁr@ PFHENPEREED
BOIFEFOERG AREAEF . A g o 'f];‘%’l%if‘i’l__;f%&?‘
PEF(LARE 522922317 ) HEAY TR

BoHATARZEPFHALF AT FEESFRUREF
Ba o~ 2 A0 p o E AL ”Lr?:»?ﬁsi Y5 ¥V R By
AT AR R SRR RS LI R EFE 2k
ﬂmngﬁaain@2§§§g,aggﬁggﬁgg
Aﬁ@*fﬁﬁ%’ﬁiﬁﬁo%:ﬁiﬁiﬁﬁﬁ J&s
BX iRk g dp R i d g o Ay 2 g0 2

$N\R



R %@W@#m,@4“*igiﬁﬁ35@’ﬂ%
CE TR RARIE o F A R B 112290
Fa@:%fkf%rz&mins E10931p BEAE S B EK
Vigs - BEERY o AP A RET G R E R F DR
%’ R FEFEFRERET —“"pr L AR R
KRR RN F ol §RFREARAEIDIFE LS
7 f*}%iﬁzﬂ B AR AR RN e 0 5 28
FRAPAERT FRS FT AT - BREF RO
FROREIEST > 910 § ABEET €7 5 ESB R
o AR ARILFREFROLAT R RERGED
CRRRIL - (ERT MRS FO3T ) ARIRI S R
ART DB R Y 0 Ay PpEd g PR R SRR GASIE T
SR Y R M ?ﬁﬁﬁ%@&%w’ﬂé
78X 3% A 1132107 29p > § PR IR g K E
A GBIk R GG EAF R g 113410
P29p R A ARM I A giho B A AN A g
RA X g o > AR § R {ﬂé)ﬁzﬁ”‘ 3N
NG BRI FT AeE FO3T PR - ﬂmi %"J%«”r
;;;Y:—U”A;F Mg it ke, AP TR LA
P Fla AR EGEREEkE 0 B kA v - ‘Jl’ﬁ ’ r]a#
KE AT RE S € R BRA > Fla s 2 g
FLF RV RF] TR g% ¢ s g R gavmhk
EA S LG ER ot L1183 £3 18 p R
BRI RY > AR E3 VAP Gy EEFREE AT
A Far AL £3 AP PRARE R 7L o
7 - A3 2107 28D > BIEF T R EAA
35 ST AFELI3ESY 14p 4 cho 113237 89 Bk
BRANP LR AeE RF] o NP 7 X FET R A A 2
IR Fl o Fli fﬁﬁqﬁ—ié:}g&gﬁ{;‘@g;&fﬁu ?ﬁ‘;zl 'ujtééfr
£33 (L A% 535433607 ) 0 Grebd 4 M 2 i 5 B F
AT EAFR2PFRF XL s s me sl 5113

W
“-\

T

ETE ‘m\H C—F- *‘\

I
1

AR



#£3714p > 2 grlend 2t E A A F I FIRSR R
—gﬂvxfpﬂéé\ggaifﬁﬁb 2113#37% 8
3P9p A2 A KR L RBRLE GFEFTERE
<i%ﬂ@$?ﬁﬂﬁﬁlﬂﬁﬁ@ﬁ’U£§hﬂﬁ’““Fﬁ
FKEEH A BRZFE FIEWIAL AT ERF R
FAFRE SRR RERRWES @A R HE
KRSl F g R 2 AHBIREL R FIT T g R2E
ﬂ,%&?%%ﬁ’ﬁ BHET ] ERET T &&F
2 AR T @ae s PlizA F 2P SRt g R E
FAIEEATL P FIREM G (2ARE T ANE
FHEPRLFAEFTFETT AL REE E &%&ﬁWi*f
#3500 Bl R 2 ﬁhiﬁ%w ﬁ?’nﬁﬁﬁ@@%%ﬁﬂ
TiEF 1 ~ $2M R H X KA A2 & F AR
74 174,300~ 0 BT H o
R

Va4 83 kA% 51841 %138 2 519508 % 198 R 2 -
2pEEEspTREETE?

e R AEL 0 ERT e ALENE AT R T E -
FipiRE e A RN R o BT A F]t e & SN
Fhoae 4 ARG FE 2 FEE BREFITREFTE A2
T AZ LM EE S PE s pd R S ER s 3
B FRTEEAREEAFSE S o KT AR}
2T R A 2 Ao B L ERRTF £ W
FRw AR LB s o N R 184IE R RS E - 193
EHITE 19D R I TG P2 o R R ET Ao BT
AT RHZRGENGIHRELHEL G FRFIZERE - F
FEd4p% FISM G228 ZRASMALRIFTRBEZ
oo A R TR AT R GRS
e X RBREFITEAZFTIRHFIIE BREF DL 7
BRI FEAE CRAFT CAAEFEMGEFE
AEFERAEAFA T RAAELA LR FiE- &

. .

=

=
7
iy

b
%,%g%ﬁﬁ;ﬁLiﬁg,n@ @#Fm



PERETE -RLIERREFSFIRAGREL L B
REF LSRR FER %ﬁo%f&'%u$“%i
R IR E oI AL L FERE Tk, 2
e (EF&R @22 E2ME) 275 Lme BT
aﬁigﬁ,ﬁ%ﬁéATE%W ﬁ‘@ﬁ

z @ PES TE’}'J =
ﬁ,lngﬁ;ﬁﬁfwﬁﬂ%wﬁ’;%ﬁéu%ﬁ;o
SR AR 0 R %Pﬂ—vﬁ-pg A, ﬁ? F’ ipizqﬁ A I FE

FE DB FRIELFAZETRELZEEE S AN
EHRAEP H 92y éiﬁ]vk;‘w%bnz %t,%zi Ap IR
L MBRFYEEFEIRPF T F LA zéﬁg%%wtaﬁ
éiﬁ%%%%i%i;%*iﬁf B B ELEE S
EFEM G B RS A E R N I84EN A 51050

[u—

AR R REHT67, 300~ - ¥ping = o
%?ﬂ@fﬁ 1‘2“%3191!%7; ¥ 138 % /ﬂ 2 ‘,&FE/Z‘ CTiE %]
BRI REFTE?
FEERT A A QR S REIRBZ L EEY
%&uig»ﬁ% *ﬁ¢Wﬁ% EFE 0T

o
. 4).

2
o

}"‘rﬁﬁp Fz %
%ﬁ‘lk,‘?ﬁ}g

H/
@

P

r

|-
= »
o

W

o
-n"‘[}z‘& ah "'ﬁ_
\;;

N
g T

¥
\
=
?\\m—
(‘H}
R T owr ook

AL
=

(S I - O m
%
=<
e
k'
I e Qfs*mkr
R A S R

=
o
—L\\
T"ﬂ\
ke

gt B ol

M ™

/*_;_L/q-_

= mE By
-3
H
/ﬂ}
=
=
4
IR
e
=%
iy
o
s
>~
S

N\

,
G

|

2

|
[e]
= =L

o

4
aid

[y
.{'
bl
=
>~
(w
W A
I
b
SN
> g
= T
M

u‘\'
. 4)«

- = (w.
I
(w

Nludiiy
W
\ ™

MUl A ke g
b
o~
]
[
P
b

%%Wﬁ%&“};\mﬁe%\@;p

&l =, n\. [E—
MO OTE =

N
-
T
=X
[

PRSI
2
©oFE O oBm o\
fu
wo R e omk s S O®
H o ok ok W
+% ,

o
)
Ny
U=
A
R
b

\.
S
[
)

—_
i
(w
—_
(o
—=h ( .
=
q
[e]

N

o

=
P
M
pe
o

-~
==,
S

=

S - A ]
RO e ol i &
—
S
A1
b
s
w3
&y
e
Y

=R
e —J
SR
*}
ek
==

o=
b
c'4
4
=
# 1w
- =h

-r:J [

St
=1
W

p3

T

/w, -

"N
o

.

St
=
L
TN
;T’P;
4t
2
\
.
3
pts
i

b
+
|
m



'l !

FEHF R TN ETHEFL LR A F R T, 5
PR &I #7 0P E2ZZ 20 ) TREDT ) S FENE
ZEE e xRy iRERL DT R EREY
i 2 PRIRF P& > 2 T Ed ) 2 é“ﬁr?:i-éz“iﬁ'?f—*ﬁi
1 SR I A - SE R R N SE A
AR ER SRR EE 2L P2 B oq ke
BEE) P HREL R IT A PR F RS THEF L
%i’@ur$$:WﬁL£#§%ﬁ%L’@NWﬁEH
Fryps2 2t P2 gty g2 ™o
FEPEFR Y B ESRLIRGS RAFT (AT PELH
T) o AN REIR SRR RTRE g i b
FEEE > FHOAFESRB AL ERE > AT EFSIR
BT RS AL 2 B BWEFRT NERL F R
PREEZEATVEA - 2B AT IR L2
oo B T P AR SRR S
2fEL b2 e R R AEEL K EH 0 K
CENIER I E ﬁ&Wﬁ7¢%$“%’@ﬁ@%¥
THERT I 2B F T BUF SR AT 82
F2NFL 2 PR G TR FEIRY R
REEXIRIEARAFFHEZHFT > 20T RFP EEIR
B2 G BAPTIRE o AR R 0 FH B GRS R A S
FRIEH DB REIRIBT BE A G P2 B BV
H 5'\;'2—*&,3;’ TR FZEZETER - 200 3 M2 X



A

EhoREETALS R 2532 0F I Mg KAy
B MR RLFEAEFTAPLARELRE A AER
LARILSEFRFR FALI L E2ZBR 0 2 G-Ik
ARGE G E2AFEAEE AR AR FRF R 2
RFYFLORE - ARiEFIIRFFE LRy
ﬁﬂﬁiéﬁi%%iﬁ%ﬁgﬁﬁwﬁiﬁﬁﬁﬁagﬁ
;P‘i-»r'r’%ﬁ BB B H ’r‘ﬁj]‘h,:?i éiﬁ‘f/%ﬂ‘biﬁi@;ﬁ—
FAE f T Er%‘?’*}% Fo IR AL LR EFT PE 2
RiEd P BRERE H RN ET A AR B
AR > AT EE* X2 H1910E2 12 2 R TIER
T2 AR > KRR BRI LS L 2R
FEo MR R REHT o HGRAERALAE S i
N FI91E2 12 ) i R TiE 22 4 > B3t A 557%‘»%

=
AY
IR
L
ﬁq\l
|

T4 P2 R ERHE QP’}&?
i%ﬁ’ﬁ«ﬁ%ﬁ’&%% EEEM AL F A K

* % 75 BERIEING %y
ﬁpfgi'gi'ﬁJi%g%\ iR A
'ﬁ’%ﬁﬁéiﬁﬁai¢ﬁ§$%ﬂfﬂ%£% z

wga

\

A\“i
3= R o

ﬁ
oW W S ﬁw‘

N
N

\%

)1J jﬂz /2“377’,3{

PO REAETEANBFREF2TEFIE ~ %278 ~ 5 184i1%F %

178 ~ %195 % 1A E ~ 5191i%2.1% /ﬁ 15— R TE

eERE Lﬁ%é%ﬂf%@;Fr»w%ugﬂﬂaqu*m
A

R4 TE’EFT\EPI%"IEEK& P EIEA o K AP o
Bty R 2 5’:;&5&,;%2227;5 IIE‘%ZiE‘%vISZII'-k

FI - F195F F 1A m B~ F10162 12 3 § F Wikiz &
f%i%a; R ELEHFTREFT E o JE A ’}ﬁ??ﬁ «‘]‘*ﬁﬁ%’%
HHT67, 300~ > T pAcR kg AEER pATI FHP 2L

FHE ADWFE 2L AR S BIHE o X 23

TEHY  BERGFLEFTrL Ly FHEI B -

ki
=+
I
m



I=4
4
P
I
i

He PR B Hepz s IES 2 T RB I
SARFRE O PEAEREIARE £ E- RS W

hodt Ak B b PR AR 200 P AR D PR o e
4 iE R A ;ﬁ:—% - HER I FESRNF o
o E Y B 115 = 1 ! 9 2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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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70號
原      告  林美玲  
訴訟代理人  許家豪律師
被      告  欣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柏輝  
訴訟代理人  陳志隆律師
複  代理人  戚季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0號9樓（即A3-9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係由被告興建施作，兩造於民國109年6月29日簽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屋包含被告施作安裝之冷氣及裝潢，兩造於109年9月2日完成系爭房屋之點交。於113年3月8日約5時30分許，原告發現系爭房屋玄關處積水造成地毯濕透，水並流向主臥室門口，原告遂委請社區配合之水電工檢查，由玄關上方防護孔進入管道間發現，汙水管之吸氣閥因當初施工時未拴緊而爆開，該吸氣閥之外包盒遭隨意棄置於管道間內，可見被告興建房屋時施工草率。又於113年3月9日上午10時許，突有大量糞尿水從玄關處防護孔直衝系爭房屋玄關處，造成原告所有家具及裝潢毀損，嗣經社區保全與10樓鄰居詢問，方知鄰居正在清理馬桶，鄰居暫停清理，糞尿水方暫時停止洩漏。當日，原告另找庭安工程行楊姓水電工檢查，經告知係當初吸氣閥安裝時並未拴緊，10樓管道有卡紙，造成該戶清理馬桶時系爭房屋吸氣閥爆開，楊姓水電工並有透過緊密安裝吸氣閥之照片與系爭房屋吸氣閥照片向原告比對說明。
　㈡另於112年8月間，原告找維修師傅檢驗冷氣，發現冷氣銅管及鋁鱗片遭沼氣腐蝕，導致冷媒洩漏及銅管變黑，原告為尋找原因，於同年9月邀集同棟共9戶上下層鄰居檢測，僅有系爭房屋冷氣遭沼氣腐蝕及排水管沼氣超標。惟原告一直無法找到沼氣來源，直至113年3月原告因前開情事找水電工將吸氣閥正確安裝，並與多方專業人士請教，於113年4月16日再請冷氣維修工人重新檢測冷氣機及冷氣排水處，發現於排水處已未檢測到沼氣，故合理推斷系爭房屋冷氣機之故障及毀損係因被告當初施作吸氣閥安裝未能拴緊。
　㈢原告因上述情事受有損害後，即向被告協商尋求解決之道，被告始終虛與委蛇，原告於1l3年9月3日向新北市中和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幾經調解未果，被告於1l3年l1月26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表示原因係10樓住戶不正當處理馬桶堵塞導致，又冷氣受損係因排水設計不良導致云云以推卸責任。被告未能於興建系爭房屋時正確安裝汙水管之吸氣閥，導致原告之裝潢、家具及冷氣受有損害，縱認冷氣損害非因吸氣閥安裝不當，而係冷氣排水不良，亦屬被告不完全給付。系爭房屋因糞尿水導致裝潢及木地板受損，修復費用經裝修公司報價為新臺幣(下同)330,000元；冷氣受損部分經裝修公司以安裝相同規格及品牌冷氣報價費用174,300元；進行系爭房屋上開工程約需3週，此期間原告需另尋住所，離系爭房屋最近旅館的房間費用為一晚3,000元，原告請求給付21天之住宿費用63,000元；復原告因上開情事受有精神損害，被告侵害原告之健康權、居家安寧權，應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200,000元，原告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另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及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擇一為勝訴判決。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67,3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兩造於109年6月29日簽訂系爭房屋暨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同年1l月交屋後，原告即入住至今。113年3月間，因系爭房屋樓上即10樓住戶以非正當之方式處理其馬桶堵塞問題，造成系爭房屋排水系統之吸氣閥爆裂彈出，致原告稱受有因漏水造成之裝潢損害，就上開漏水事件，經被告於113年3月18日派員至系爭房屋勘查協助，確認吸氣閥並無安裝瑕疵，符合安裝標準作業流程。113年4月2日調解會議時被告也向原告說明，倘該吸氣閥安裝有瑕疵，原告於入住初期就可能會發生漏水。又參考該吸氣閥功能說明，倘未正確安裝，早就造成汙水從吸氣閥管路中溢出或是排放臭氧，原告豈有可能住3年都沒遇到漏水或聞到臭氧？又原告曾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給被告公司窗口說原告自行找工人來，但該工人並未把吸氣閥正確安裝回去等語，故原告所稱10樓住戶於113年3月9日清理馬桶導致吸氣閥彈開云云，亦係原告前一日所找工人未正確安裝吸氣閥或未為適當處理所致，可見吸氣閥爆開導致汙水溢出之結果不可歸責於被告，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安裝疏失。且觀系爭房屋所屬社區管委會113年6月8日公告內容，該社區汙水管線堵塞溢流等異常情形，幾乎都是住戶丟入女性衛生用品、濕紙巾或裝潢廢料等雜物所致。再原告稱受損冷氣有3台，依常理冷氣會安裝在系爭房屋各處，其中至少有2台冷氣不會安裝在吸氣閥旁，豈有可能3台冷氣均遭沼氣侵蝕導致受損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規定定有明文。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不論其發生係源於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或法律之特別規定均相同。又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原因。亦即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行為與結果始可謂有相當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其行為與結果間即難認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⒉原告主張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並未拴緊，該不完全給付行為造成訴外人即10樓住戶通馬桶後，致大量糞水滲漏至系爭房屋造成原告受有前開損害，以及系爭房屋冷氣銅管及鋁鱗片因此遭沼氣腐蝕及排水管沼氣超標，而致冷媒洩漏及銅管變黑之損害等語，為被告以前詞置辯，經查，審諸證人林品褕到庭證稱：我曾於113年3月8日凌晨5時30分前在家中通馬桶，使用我今日帶來的工具，及市售威猛先生疏通馬桶。當時通的時候水慢慢下去，但沒有通了馬上沖下去的情形。最後是有慢慢沖下去，113年3月8日的時候原告並沒有來跟我反應事情。後改稱我要補充我是113年3月9日半夜12點到凌晨2點左右有通第一次，第2次是在113年3月9日早上9點多再通第2次，並不是113 年3月8日凌晨。大概是在113年3月9 日早上9、10點我通完第2 次馬桶要出門時，原告來我家問我家有沒有漏水或是在使用馬桶，當下我也有跟著一起去原告家看他們家發生什麼狀況。當時原告家玄關我看到有點黃黃的水，應該是糞水，我有看到他們用水桶接，而且地板上也有看到一些小小的像糞便的殘渣，除了玄關外，我再進去客廳裡面，也有看到有一些從玄關蔓延到客廳那邊去的糞水，當下我回家拿拖把來幫忙清理，當下原告有直接拍照，幫忙清理完後就在原告家聊一下，原告有傳訊息給總幹事，總幹事幫忙叫水電的來修水管，水電來的時候我還在，但是因為待蠻久的我後來先離開，我記得當時原告有打電話跟我說有把原本裝透氣閥的水管封起來了，但我不清楚修繕情形，也不知道怎麼封的，他們當下也有跟我說是我通馬桶的原因，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好像有聽到水電說是跟透氣閥有關，但有點久了我也忘記怎麼說了。我於113年3月9日前也有通過馬桶，但通幾次我不太確定。我之前在113年3月9日前通馬桶時，沒有被原告反應有相同情形，113年3月9日是第一次被反應。113年3月9日凌晨零點時有一點阻塞情形，我在零點至兩點間有做第一次用工具通馬桶的動作。馬桶有慢慢的沖下去，但還是沒有完全順暢的通，所以我就在凌晨快兩點倒入威猛先生，一直到早上9 點多，依照威猛先生說明書靜置一段時間後要倒入熱水，我就再倒入熱水後再用工具再通一次，過了沒多久原告就上來，我記得可能差不多半小時。113 年3 月8日至113 年3 月9 日凌晨零點前都沒有阻塞情形等語(見本院卷第225至228頁)；而參諸原告與社區總幹事之LINE對話訊息，原告於113年3月8日上午8時21分有傳訊息給總幹事告知「今天早上起來發現我家玄關的部分有局部積水現象！我的裝潢師傅評估可能跟消防系統有關係…」、同日中午12時19分「…我現在找到了，就是玄關近來的天花板漏水，估計房子裝潢時改建的起頭？這是我的猜測…」(見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復參以原告以LINE通知被告公司人員，並稱「以上是禮拜五(3/8)兩次漏水之後第一時間、工人的拍照。當時就把『透氣閥』帶回去！這位工人當時並沒有告訴我蓋子應該要『鎖緊』」、「以上這兩張是3月9日禮拜六第二次漏水(糞尿)之後@6:00pm來的楊師傅拍的當時的照片─也就是禮拜五的原狀『透氣閥』只是蓋在廢水管的口上」、「整個事件的總結：3月8號及3月9號兩天的三次漏水問題，是因為10樓的住戶馬桶(進玄關主臥室的馬桶)堵塞好幾天了，馬桶的水位也很低，兩天當中，他好幾次用工具+通樂劑去處理。帶出來的壓力攪拌了廢水管，所有的排泄物就由我這邊爆出來！」(見本院卷第107至108頁)，而由原告與社區總幹事及被告公司人員上開聯繫內容，可看出原告自陳系爭房屋於113年3月8日即有漏水情事，而翌日即同年3月9日又有糞水滲漏情事，於113年3月8日前系爭房屋均未發生有漏水、糞水滲漏之情形，惟原告自陳其於109年9月2日即搬入系爭房屋居住(見本院卷第295頁)，倘如原告所主張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並未拴緊等語為真，吸氣閥並無拴緊上蓋，則吸氣閥無法正常運作，勢必將無法達成正常排水效果，且倘若受外力壓力之影響，一有汙水流入廢水管，勢必溢出，依證人林品褕亦證稱其於113年3月9日前，亦有過幾次通馬桶之行為，然原告居住系爭房屋3年多期間並未有何無法正常排水情形，亦未見有任何漏水、糞水滲漏或有不當氣味之情形，實難逕認原告所主張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時即未正確安裝等語為真，則原告就被告起初設計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吸氣閥之不完全給付行為，並未能有何積極證據證明之。
　⒊況參以原告於113年3月8日上午8時21分傳訊息給總幹事告知玄關部分有局部積水現象，其自行表示可能跟消防系統有關係或房子裝潢時改建有關，且當時並非糞水滲漏，尚難遽認該積水情形與廢水管之吸氣閥上蓋未拴緊有無關聯(且亦尚未能證明廢水管之吸氣閥上蓋是否於113年3月8日前即未拴緊乙節)，而參酌原告於113年3月8日第一次漏水後即有請工人現場察看，審以上開往來訊息內容自陳「…這位工人當時並沒有告訴我蓋子應該要『鎖緊』」，則於當時第一次漏水工人前往察看處理時，是否有為妥善之處置，或有無就吸氣閥上蓋為任何行為，均未可知，當時是否即已因樓上住戶曾經通馬桶加壓之故而稍微往上鬆脫而未能呈緊密接合貌，經由當時工人查看處置是否有進行任何處置行為或未將檢查後之上蓋回復原狀或安裝正確等情，均未可得知，此時已由原告僱請人員為介入行為，原告亦未聲請當時前往察看處置之水電師傅到庭說明，而於113年3月9日又因系爭房屋樓上(10樓)住戶即證人林品褕連續兩次通馬桶後，因馬桶阻塞復以工具及通樂劑再加上熱水去疏通馬桶，於此疏通過程或可能導致廢水管壓力過大，以致吸氣閥上蓋未能抵擋加壓而彈開或鬆脫，以致廢水管之汙水因該加壓之行為而溢出，並滲漏至樓下對應處之系爭房屋玄關處天花板，此為系爭房屋受有因糞尿水所致損害之相當原因，是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拴緊吸氣閥上蓋之不完全給付之行為，亦未能舉證證明其所受有糞尿水滲漏所致裝潢及木地板受損而預估支出修復費用及進行工程時需另尋住所之旅館費用等損害，與上開待證行為間具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逕為主張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等語，難認可採。
　⒋至原告亦有主張因當初被告安裝吸氣閥時並未拴緊，故導致冷氣銅管及鋁鱗片遭沼氣腐蝕，以致冷媒洩漏及銅管變黑，故請求被告應賠償冷氣受損部分之報價費用，然經證人楊茂盛到庭證稱：我是豐源冷氣有限公司負責人，幫忙販售冷氣與維修。我有協助進行安裝系爭房屋之冷氣，但我沒印象什麼時候裝的。社區大樓我大概裝了3、4間，當時要做實品屋給人家看的。當時就是依照設計師推薦品牌尺寸去安裝。系爭房屋剛裝潢好後的一兩個月我有去過一次，我記得原告交屋完沒多久就去看，當時去看原告的冷氣排水有沼氣臭味出來，導致他冷媒漏掉，我有跟業主說我覺得可能是跟排水管有關，因為有臭氣跑出來，當時需要打開管線靠近預留排水管的地方才聞到，我有先幫原告維修，然後有跟原告收費用，跟他說這是建商房屋排水的問題，不是冷氣本身問題，這次維修完我沒有再去過第2 次，排水是建商預留給我們去做的，就是冷氣要接排水管出去排水，我當時拆開排水管那附近就聞到有一股臭氣，就知道從排水管跑出臭氣，那因為這個排水管是接哪裡我也不知道，他是埋在牆壁裡面，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氣就從冷氣排水管跑出來，臭氣就會腐蝕銅管，導致冷氣容易損壞。當時我沒有檢查其他住戶的房屋冷氣。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住戶有沒有這些問題。但如果是我剛才說的那個情形(排水管問題)，其他住戶應該會有類似情形。但因管線都埋在牆壁內我們也看不到，所以會不會只有原告系爭房屋接錯支管線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會不會有可能只有原告家有這種狀況我也不清楚。因為樓層很多，如果不同樓層由不同師傅去接管，會不會接錯管或是接不同支管，我也不知道。我當初就是依照廠商預留給我的管線直接去接管，預留的管線有無問題我其實也不知道，因為都埋在牆壁內等語(見本院卷第229至231頁)，從證人楊茂盛之證述以觀，其並未提及任何有關被告有無不當安裝吸氣閥以致沼氣跑入之情形，自無從以其所為證述為據，另原告聲請傳喚證人即該社區實品屋設計師陳建良到庭證稱：裝潢時有大量粉塵並不會對於吸氣閥有何影響或損害，交屋後原告曾找我跟我反應冷氣有問題，冷氣不冷。第二次是打電話跟我反應玄關天花板漏水，有拍影片叫我去看，我記得我有去看，但我忘記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原告後來說會去跟社區反應，我記得我當下沒有做處理。反應冷氣的時間好像是在112年9月，反應漏水時間是在113 年10月31日傳給我影片，看影片漏水好像有一點顏色，我們本來說可能有排水管排出沼氣的問題，但是因為當時原告說其它戶沒有這個情形，所以才排除是從排水管排出沼氣的情形，當時原告就說再去找師傅查查看什麼原因，當初排除從排水管排出沼氣的情形後，有去找可能是什麼原因，發現也有可能是天花板有一個排氣閥(吸氣閥)沒蓋上蓋子，所以也有在想說會不會可能是這個原因，我們當初就是告訴原告評估的各種可能，原告說會再找人家來處理，（經提示本院卷第53頁）我剛剛說的排氣閥就是提示的這個圖片，我當時去看的時候圖片就像是53頁下方兩張圖片，吸氣閥掉落在旁邊，管線沒有塞住吸氣閥，我看的那天應該是113年10月29日，當時就說把那個吸氣閥蓋上就不會跑出來，原告有沒有蓋我不清楚。後改稱：113年10月29日那天是我父親上去看的，並不是我自己上去看到吸氣閥掉在天花板的畫面，我剛會說看到畫面是因為原告有傳給我看剛剛提示本院卷第53頁的照片。我當下並不是直接判斷沼氣是從吸氣閥的安裝孔洩出來的，我們只是評估各種可能性，因為本來是評估從排水管，後來說其它戶沒有，因為排水管是整棟的所以應該不會是這個問題，因為也不知道還有有沒有其它原因，所以猜測會不會是從吸氣閥安裝孔洩出來的，但這部分也沒有證實。後又改稱：113 年3 月8 日原告傳了很多照片，我在113 年3 月14日有打給她語音通話，所以我想我有可能是113 年3 月14日跟我父親去原告家裡看。因為再下一次聯繫是113 年10月28日，應該不可能拖這麼久沒去看，所以我猜是113年3月14日去的。113年3月8日漏水這次我們並不知道原因，我們也不太確定原告住戶冷氣發黑的原因。因為兩個廠商去看都說是沼氣我們也只能初步判斷等語(見本院卷第354至360頁)，衡諸證人陳建良所述看到管線沒有塞住吸氣閥之時間多次更改，最後確定的時間為113年3月14日，且看到的並非其本人，尚難確認當時現場實際狀況，且其所說看到吸氣閥未塞住之時間已為113年3月8日、3月9日本件發生漏水、糞水滲漏之後，該時間亦經原告委請其他水電師傅前往察看處理過，以及歷經樓上住戶有數次通馬桶、加壓之行為，實難逕斷為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時有不當設置、安裝之情形，況依照前開兩位證人證述，均無從直接論斷冷氣銅管變黑及冷媒洩漏之原因即係因吸氣閥安裝並未拴緊所導致，證人楊茂盛亦有證稱是否可能有接錯管之情形均未可得知，則該冷氣之損壞自難遽認與吸氣閥上蓋有無正確安裝間具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更遑論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拴緊吸氣閥上蓋之情形，則原告就冷氣損壞所受損害，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賠償其安裝相同規格及品牌冷氣報價費用174,300元，難認有據。
　㈡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可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須以有損害之發生、有責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又按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則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被害人主張欲依此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必須以行為人之行為係屬「不法」之侵害行為（具備故意、過失及違法性），且行為人確已侵害被害人之合法權利為成立要件，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構成侵權行為。
　⒉承前所述，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拴緊吸氣閥上蓋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侵權行為，亦未能舉證證明其所受有糞尿水滲漏所致裝潢及木地板受損而預估應支出修復費用及進行工程時需另尋住所之旅館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暨冷氣重新安裝費用等損害，均與上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767,300元，難認有理由。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次按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1定有明文。再按於判斷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所謂「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時，應就「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等情事認定之，亦為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5條所明定。而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亦規定，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基此，消保法第7條所課予企業經營者之無過失商品責任以及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責課予商品製造人之推定過失之侵權責任，均係以「消費者係『於該商品可期待之合理、通常使用下』、因『該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所致損害」為責任成立之要件。又按依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必須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有「安全」或「衛生」之危險而造成消費者之損害，方有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餘地。雖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非僅限於確保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而係包括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眾多事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要成立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責任，應以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者，始足當之。」亦即，消費者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生損害（固有利益之損害），而此損害係因商品或服務之缺陷所致者，方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若單純係商品或服務本身有瑕疵者，而商品或服務並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應回歸適用民法規定。否則消費者保護法豈非可取代一切與交易有關之民事損害賠償之法律。是觀諸消保法所為規範，非僅限於確保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包括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眾多事項，惟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應負之賠償責任，應以商品或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始足當之。亦即消費者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生固有利益之損害，且此損害係因商品或服務之缺陷所致者，方適用消保法，若單純係商品或服務本身有瑕疵者，而商品或服務並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應回歸適用民法規定，否則消保法豈非可取代一切與交易有關之民事損害賠償法律規定，此顯非立法之目的。
　⒉經查，兩造簽訂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由被告出賣系爭房地即包含所安裝冷氣及裝潢在內之成品屋給原告，而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吸氣閥上蓋未正確安裝之瑕疵，乃請求被告就系爭房屋之冷氣重新安裝、裝潢、木地板毀損修復、工程期間另行居住旅館、慰撫金等損害負賠償責任，是原告顯係因系爭房屋之裝潢工程未符合其所期待之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之品質、價值或使用，而就系爭房屋裝潢本身之瑕疵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並非主張系爭房屋之裝潢有何安全或衛生上之瑕疵導致其固有權利受侵害而為本件請求，揆諸前揭說明，本件並無適用民法第191條之1及消保法第7條規定之餘地，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負商品製造人之賠償責任，難認有據。然退步言，縱認本件原告之主張，有適用民法第191條之1及消保法第7條規定之餘地，屬於主張被告所提供商品有何安全或衛生上之瑕疵導致其固有權利受侵害之請求，惟承前所述，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吸氣閥上蓋之行為，要難逕認已該當「該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責任成立要件，亦即綜參兩造所提出之事證，未能使本院認定被告對於其所提供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何欠缺之情事，自無從認原告得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㈣綜上，原告既未能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則本院自亦毋庸再行審酌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767,3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魏浚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70號

原      告  林美玲  

訴訟代理人  許家豪律師

被      告  欣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柏輝  

訴訟代理人  陳志隆律師

複  代理人  戚季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0號9樓（即A3-9樓）房屋（下

    稱系爭房屋）係由被告興建施作，兩造於民國109年6月29日

    簽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屋包含被告施作安裝之冷氣

    及裝潢，兩造於109年9月2日完成系爭房屋之點交。於113年

    3月8日約5時30分許，原告發現系爭房屋玄關處積水造成地

    毯濕透，水並流向主臥室門口，原告遂委請社區配合之水電

    工檢查，由玄關上方防護孔進入管道間發現，汙水管之吸氣

    閥因當初施工時未拴緊而爆開，該吸氣閥之外包盒遭隨意棄

    置於管道間內，可見被告興建房屋時施工草率。又於113年3

    月9日上午10時許，突有大量糞尿水從玄關處防護孔直衝系

    爭房屋玄關處，造成原告所有家具及裝潢毀損，嗣經社區保

    全與10樓鄰居詢問，方知鄰居正在清理馬桶，鄰居暫停清理

    ，糞尿水方暫時停止洩漏。當日，原告另找庭安工程行楊姓

    水電工檢查，經告知係當初吸氣閥安裝時並未拴緊，10樓管

    道有卡紙，造成該戶清理馬桶時系爭房屋吸氣閥爆開，楊姓

    水電工並有透過緊密安裝吸氣閥之照片與系爭房屋吸氣閥照

    片向原告比對說明。

　㈡另於112年8月間，原告找維修師傅檢驗冷氣，發現冷氣銅管

    及鋁鱗片遭沼氣腐蝕，導致冷媒洩漏及銅管變黑，原告為尋

    找原因，於同年9月邀集同棟共9戶上下層鄰居檢測，僅有系

    爭房屋冷氣遭沼氣腐蝕及排水管沼氣超標。惟原告一直無法

    找到沼氣來源，直至113年3月原告因前開情事找水電工將吸

    氣閥正確安裝，並與多方專業人士請教，於113年4月16日再

    請冷氣維修工人重新檢測冷氣機及冷氣排水處，發現於排水

    處已未檢測到沼氣，故合理推斷系爭房屋冷氣機之故障及毀

    損係因被告當初施作吸氣閥安裝未能拴緊。

　㈢原告因上述情事受有損害後，即向被告協商尋求解決之道，

    被告始終虛與委蛇，原告於1l3年9月3日向新北市中和區調

    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幾經調解未果，被告於1l3年l1月26

    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表示原因係10樓住戶不正當處理

    馬桶堵塞導致，又冷氣受損係因排水設計不良導致云云以推

    卸責任。被告未能於興建系爭房屋時正確安裝汙水管之吸氣

    閥，導致原告之裝潢、家具及冷氣受有損害，縱認冷氣損害

    非因吸氣閥安裝不當，而係冷氣排水不良，亦屬被告不完全

    給付。系爭房屋因糞尿水導致裝潢及木地板受損，修復費用

    經裝修公司報價為新臺幣(下同)330,000元；冷氣受損部分

    經裝修公司以安裝相同規格及品牌冷氣報價費用174,300元

    ；進行系爭房屋上開工程約需3週，此期間原告需另尋住所

    ，離系爭房屋最近旅館的房間費用為一晚3,000元，原告請

    求給付21天之住宿費用63,000元；復原告因上開情事受有精

    神損害，被告侵害原告之健康權、居家安寧權，應賠償原告

    非財產上損害200,000元，原告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

    項、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另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

    1項及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擇一為勝訴判決。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67,3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兩造於109年6月29日簽訂系爭房屋暨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

    地)之買賣契約，同年1l月交屋後，原告即入住至今。113年

    3月間，因系爭房屋樓上即10樓住戶以非正當之方式處理其

    馬桶堵塞問題，造成系爭房屋排水系統之吸氣閥爆裂彈出，

    致原告稱受有因漏水造成之裝潢損害，就上開漏水事件，經

    被告於113年3月18日派員至系爭房屋勘查協助，確認吸氣閥

    並無安裝瑕疵，符合安裝標準作業流程。113年4月2日調解

    會議時被告也向原告說明，倘該吸氣閥安裝有瑕疵，原告於

    入住初期就可能會發生漏水。又參考該吸氣閥功能說明，倘

    未正確安裝，早就造成汙水從吸氣閥管路中溢出或是排放臭

    氧，原告豈有可能住3年都沒遇到漏水或聞到臭氧？又原告

    曾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給被告公司窗口說原告自行找工人

    來，但該工人並未把吸氣閥正確安裝回去等語，故原告所稱

    10樓住戶於113年3月9日清理馬桶導致吸氣閥彈開云云，亦

    係原告前一日所找工人未正確安裝吸氣閥或未為適當處理所

    致，可見吸氣閥爆開導致汙水溢出之結果不可歸責於被告，

    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安裝疏失。且觀系爭房屋所屬社

    區管委會113年6月8日公告內容，該社區汙水管線堵塞溢流

    等異常情形，幾乎都是住戶丟入女性衛生用品、濕紙巾或裝

    潢廢料等雜物所致。再原告稱受損冷氣有3台，依常理冷氣

    會安裝在系爭房屋各處，其中至少有2台冷氣不會安裝在吸

    氣閥旁，豈有可能3台冷氣均遭沼氣侵蝕導致受損等語置辯

    。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

    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

    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

    7條規定定有明文。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

    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

    件。不論其發生係源於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或法律之特別

    規定均相同。又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

    」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

    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

    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

    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

    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

    生間，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

    「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

    」，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原因。亦即所謂相當因果關係，

    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

    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

    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行為與結果始可謂有相當

    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

    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

    不相當，其行為與結果間即難認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

    7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

    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所謂舉證係指就

    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

    ，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

    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

    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

    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

    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⒉原告主張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並未拴緊，該不完全給付行為

    造成訴外人即10樓住戶通馬桶後，致大量糞水滲漏至系爭房

    屋造成原告受有前開損害，以及系爭房屋冷氣銅管及鋁鱗片

    因此遭沼氣腐蝕及排水管沼氣超標，而致冷媒洩漏及銅管變

    黑之損害等語，為被告以前詞置辯，經查，審諸證人林品褕

    到庭證稱：我曾於113年3月8日凌晨5時30分前在家中通馬桶

    ，使用我今日帶來的工具，及市售威猛先生疏通馬桶。當時

    通的時候水慢慢下去，但沒有通了馬上沖下去的情形。最後

    是有慢慢沖下去，113年3月8日的時候原告並沒有來跟我反

    應事情。後改稱我要補充我是113年3月9日半夜12點到凌晨2

    點左右有通第一次，第2次是在113年3月9日早上9點多再通

    第2次，並不是113 年3月8日凌晨。大概是在113年3月9 日

    早上9、10點我通完第2 次馬桶要出門時，原告來我家問我

    家有沒有漏水或是在使用馬桶，當下我也有跟著一起去原告

    家看他們家發生什麼狀況。當時原告家玄關我看到有點黃黃

    的水，應該是糞水，我有看到他們用水桶接，而且地板上也

    有看到一些小小的像糞便的殘渣，除了玄關外，我再進去客

    廳裡面，也有看到有一些從玄關蔓延到客廳那邊去的糞水，

    當下我回家拿拖把來幫忙清理，當下原告有直接拍照，幫忙

    清理完後就在原告家聊一下，原告有傳訊息給總幹事，總幹

    事幫忙叫水電的來修水管，水電來的時候我還在，但是因為

    待蠻久的我後來先離開，我記得當時原告有打電話跟我說有

    把原本裝透氣閥的水管封起來了，但我不清楚修繕情形，也

    不知道怎麼封的，他們當下也有跟我說是我通馬桶的原因，

    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好像有聽到水電說是跟透氣閥有

    關，但有點久了我也忘記怎麼說了。我於113年3月9日前也

    有通過馬桶，但通幾次我不太確定。我之前在113年3月9日

    前通馬桶時，沒有被原告反應有相同情形，113年3月9日是

    第一次被反應。113年3月9日凌晨零點時有一點阻塞情形，

    我在零點至兩點間有做第一次用工具通馬桶的動作。馬桶有

    慢慢的沖下去，但還是沒有完全順暢的通，所以我就在凌晨

    快兩點倒入威猛先生，一直到早上9 點多，依照威猛先生說

    明書靜置一段時間後要倒入熱水，我就再倒入熱水後再用工

    具再通一次，過了沒多久原告就上來，我記得可能差不多半

    小時。113 年3 月8日至113 年3 月9 日凌晨零點前都沒有

    阻塞情形等語(見本院卷第225至228頁)；而參諸原告與社區

    總幹事之LINE對話訊息，原告於113年3月8日上午8時21分有

    傳訊息給總幹事告知「今天早上起來發現我家玄關的部分有

    局部積水現象！我的裝潢師傅評估可能跟消防系統有關係…

    」、同日中午12時19分「…我現在找到了，就是玄關近來的

    天花板漏水，估計房子裝潢時改建的起頭？這是我的猜測…

    」(見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復參以原告以LINE通知被告公

    司人員，並稱「以上是禮拜五(3/8)兩次漏水之後第一時間

    、工人的拍照。當時就把『透氣閥』帶回去！這位工人當時並

    沒有告訴我蓋子應該要『鎖緊』」、「以上這兩張是3月9日禮

    拜六第二次漏水(糞尿)之後@6:00pm來的楊師傅拍的當時的

    照片─也就是禮拜五的原狀『透氣閥』只是蓋在廢水管的口上

    」、「整個事件的總結：3月8號及3月9號兩天的三次漏水問

    題，是因為10樓的住戶馬桶(進玄關主臥室的馬桶)堵塞好幾

    天了，馬桶的水位也很低，兩天當中，他好幾次用工具+通

    樂劑去處理。帶出來的壓力攪拌了廢水管，所有的排泄物就

    由我這邊爆出來！」(見本院卷第107至108頁)，而由原告與

    社區總幹事及被告公司人員上開聯繫內容，可看出原告自陳

    系爭房屋於113年3月8日即有漏水情事，而翌日即同年3月9

    日又有糞水滲漏情事，於113年3月8日前系爭房屋均未發生

    有漏水、糞水滲漏之情形，惟原告自陳其於109年9月2日即

    搬入系爭房屋居住(見本院卷第295頁)，倘如原告所主張被

    告當初安裝吸氣閥並未拴緊等語為真，吸氣閥並無拴緊上蓋

    ，則吸氣閥無法正常運作，勢必將無法達成正常排水效果，

    且倘若受外力壓力之影響，一有汙水流入廢水管，勢必溢出

    ，依證人林品褕亦證稱其於113年3月9日前，亦有過幾次通

    馬桶之行為，然原告居住系爭房屋3年多期間並未有何無法

    正常排水情形，亦未見有任何漏水、糞水滲漏或有不當氣味

    之情形，實難逕認原告所主張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時即未正

    確安裝等語為真，則原告就被告起初設計裝潢時，即有未正

    確安裝吸氣閥之不完全給付行為，並未能有何積極證據證明

    之。

　⒊況參以原告於113年3月8日上午8時21分傳訊息給總幹事告知

    玄關部分有局部積水現象，其自行表示可能跟消防系統有關

    係或房子裝潢時改建有關，且當時並非糞水滲漏，尚難遽認

    該積水情形與廢水管之吸氣閥上蓋未拴緊有無關聯(且亦尚

    未能證明廢水管之吸氣閥上蓋是否於113年3月8日前即未拴

    緊乙節)，而參酌原告於113年3月8日第一次漏水後即有請工

    人現場察看，審以上開往來訊息內容自陳「…這位工人當時

    並沒有告訴我蓋子應該要『鎖緊』」，則於當時第一次漏水工

    人前往察看處理時，是否有為妥善之處置，或有無就吸氣閥

    上蓋為任何行為，均未可知，當時是否即已因樓上住戶曾經

    通馬桶加壓之故而稍微往上鬆脫而未能呈緊密接合貌，經由

    當時工人查看處置是否有進行任何處置行為或未將檢查後之

    上蓋回復原狀或安裝正確等情，均未可得知，此時已由原告

    僱請人員為介入行為，原告亦未聲請當時前往察看處置之水

    電師傅到庭說明，而於113年3月9日又因系爭房屋樓上(10樓

    )住戶即證人林品褕連續兩次通馬桶後，因馬桶阻塞復以工

    具及通樂劑再加上熱水去疏通馬桶，於此疏通過程或可能導

    致廢水管壓力過大，以致吸氣閥上蓋未能抵擋加壓而彈開或

    鬆脫，以致廢水管之汙水因該加壓之行為而溢出，並滲漏至

    樓下對應處之系爭房屋玄關處天花板，此為系爭房屋受有因

    糞尿水所致損害之相當原因，是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

    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拴緊吸氣閥上蓋之不完全給付之

    行為，亦未能舉證證明其所受有糞尿水滲漏所致裝潢及木地

    板受損而預估支出修復費用及進行工程時需另尋住所之旅館

    費用等損害，與上開待證行為間具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則原

    告逕為主張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負不

    完全給付賠償責任等語，難認可採。

　⒋至原告亦有主張因當初被告安裝吸氣閥時並未拴緊，故導致

    冷氣銅管及鋁鱗片遭沼氣腐蝕，以致冷媒洩漏及銅管變黑，

    故請求被告應賠償冷氣受損部分之報價費用，然經證人楊茂

    盛到庭證稱：我是豐源冷氣有限公司負責人，幫忙販售冷氣

    與維修。我有協助進行安裝系爭房屋之冷氣，但我沒印象什

    麼時候裝的。社區大樓我大概裝了3、4間，當時要做實品屋

    給人家看的。當時就是依照設計師推薦品牌尺寸去安裝。系

    爭房屋剛裝潢好後的一兩個月我有去過一次，我記得原告交

    屋完沒多久就去看，當時去看原告的冷氣排水有沼氣臭味出

    來，導致他冷媒漏掉，我有跟業主說我覺得可能是跟排水管

    有關，因為有臭氣跑出來，當時需要打開管線靠近預留排水

    管的地方才聞到，我有先幫原告維修，然後有跟原告收費用

    ，跟他說這是建商房屋排水的問題，不是冷氣本身問題，這

    次維修完我沒有再去過第2 次，排水是建商預留給我們去做

    的，就是冷氣要接排水管出去排水，我當時拆開排水管那附

    近就聞到有一股臭氣，就知道從排水管跑出臭氣，那因為這

    個排水管是接哪裡我也不知道，他是埋在牆壁裡面，我們也

    不知道為什麼氣就從冷氣排水管跑出來，臭氣就會腐蝕銅管

    ，導致冷氣容易損壞。當時我沒有檢查其他住戶的房屋冷氣

    。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住戶有沒有這些問題。但如果是我剛才

    說的那個情形(排水管問題)，其他住戶應該會有類似情形。

    但因管線都埋在牆壁內我們也看不到，所以會不會只有原告

    系爭房屋接錯支管線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會不會有可能只有

    原告家有這種狀況我也不清楚。因為樓層很多，如果不同樓

    層由不同師傅去接管，會不會接錯管或是接不同支管，我也

    不知道。我當初就是依照廠商預留給我的管線直接去接管，

    預留的管線有無問題我其實也不知道，因為都埋在牆壁內等

    語(見本院卷第229至231頁)，從證人楊茂盛之證述以觀，其

    並未提及任何有關被告有無不當安裝吸氣閥以致沼氣跑入之

    情形，自無從以其所為證述為據，另原告聲請傳喚證人即該

    社區實品屋設計師陳建良到庭證稱：裝潢時有大量粉塵並不

    會對於吸氣閥有何影響或損害，交屋後原告曾找我跟我反應

    冷氣有問題，冷氣不冷。第二次是打電話跟我反應玄關天花

    板漏水，有拍影片叫我去看，我記得我有去看，但我忘記是

    什麼原因造成的，原告後來說會去跟社區反應，我記得我當

    下沒有做處理。反應冷氣的時間好像是在112年9月，反應漏

    水時間是在113 年10月31日傳給我影片，看影片漏水好像有

    一點顏色，我們本來說可能有排水管排出沼氣的問題，但是

    因為當時原告說其它戶沒有這個情形，所以才排除是從排水

    管排出沼氣的情形，當時原告就說再去找師傅查查看什麼原

    因，當初排除從排水管排出沼氣的情形後，有去找可能是什

    麼原因，發現也有可能是天花板有一個排氣閥(吸氣閥)沒蓋

    上蓋子，所以也有在想說會不會可能是這個原因，我們當初

    就是告訴原告評估的各種可能，原告說會再找人家來處理，

    （經提示本院卷第53頁）我剛剛說的排氣閥就是提示的這個

    圖片，我當時去看的時候圖片就像是53頁下方兩張圖片，吸

    氣閥掉落在旁邊，管線沒有塞住吸氣閥，我看的那天應該是

    113年10月29日，當時就說把那個吸氣閥蓋上就不會跑出來

    ，原告有沒有蓋我不清楚。後改稱：113年10月29日那天是

    我父親上去看的，並不是我自己上去看到吸氣閥掉在天花板

    的畫面，我剛會說看到畫面是因為原告有傳給我看剛剛提示

    本院卷第53頁的照片。我當下並不是直接判斷沼氣是從吸氣

    閥的安裝孔洩出來的，我們只是評估各種可能性，因為本來

    是評估從排水管，後來說其它戶沒有，因為排水管是整棟的

    所以應該不會是這個問題，因為也不知道還有有沒有其它原

    因，所以猜測會不會是從吸氣閥安裝孔洩出來的，但這部分

    也沒有證實。後又改稱：113 年3 月8 日原告傳了很多照片

    ，我在113 年3 月14日有打給她語音通話，所以我想我有可

    能是113 年3 月14日跟我父親去原告家裡看。因為再下一次

    聯繫是113 年10月28日，應該不可能拖這麼久沒去看，所以

    我猜是113年3月14日去的。113年3月8日漏水這次我們並不

    知道原因，我們也不太確定原告住戶冷氣發黑的原因。因為

    兩個廠商去看都說是沼氣我們也只能初步判斷等語(見本院

    卷第354至360頁)，衡諸證人陳建良所述看到管線沒有塞住

    吸氣閥之時間多次更改，最後確定的時間為113年3月14日，

    且看到的並非其本人，尚難確認當時現場實際狀況，且其所

    說看到吸氣閥未塞住之時間已為113年3月8日、3月9日本件

    發生漏水、糞水滲漏之後，該時間亦經原告委請其他水電師

    傅前往察看處理過，以及歷經樓上住戶有數次通馬桶、加壓

    之行為，實難逕斷為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時有不當設置、安

    裝之情形，況依照前開兩位證人證述，均無從直接論斷冷氣

    銅管變黑及冷媒洩漏之原因即係因吸氣閥安裝並未拴緊所導

    致，證人楊茂盛亦有證稱是否可能有接錯管之情形均未可得

    知，則該冷氣之損壞自難遽認與吸氣閥上蓋有無正確安裝間

    具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更遑論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

    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拴緊吸氣閥上蓋之情形，則原告就

    冷氣損壞所受損害，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

    項規定賠償其安裝相同規格及品牌冷氣報價費用174,300元

    ，難認有據。

　㈡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

    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

    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

    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

    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

    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

    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

    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可知，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之債須以有損害之發生、有責原因之事實及二者

    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

    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

    在。又按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

    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

    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成立要件，若任一要

    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

    件負舉證責任。則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

    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被害人主張欲依此規定

    請求損害賠償者，必須以行為人之行為係屬「不法」之侵害

    行為（具備故意、過失及違法性），且行為人確已侵害被害

    人之合法權利為成立要件，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

    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構成侵權行為。

　⒉承前所述，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

    安裝、拴緊吸氣閥上蓋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侵權行為，亦未能

    舉證證明其所受有糞尿水滲漏所致裝潢及木地板受損而預估

    應支出修復費用及進行工程時需另尋住所之旅館費用及非財

    產上損害暨冷氣重新安裝費用等損害，均與上開行為間具有

    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

    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767,300元，難認有理由。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

    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

    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

    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

    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

    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

    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

    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

    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次按商品製造人因

    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

    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

    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1定有明文。再按於判斷消費者保

    護法第7條第1項所謂「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時，應就「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

    、「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商品或服務

    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等情事認定之，亦為消費者保

    護法施行細則第5條所明定。而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亦規

    定，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

    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

    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

    ，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基此，消保法第7條所課

    予企業經營者之無過失商品責任以及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

    責課予商品製造人之推定過失之侵權責任，均係以「消費者

    係『於該商品可期待之合理、通常使用下』、因『該商品欠缺

    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所致損害」為責任成立之要件。又按

    依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必須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

    有「安全」或「衛生」之危險而造成消費者之損害，方有適

    用消費者保護法之餘地。雖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非僅限於確

    保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而係包括保護消費者

    權益之眾多事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

    要成立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責任，應以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

    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者，始足當之。」亦即，消費者因使用

    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生損害（固有利益之損害），而此損害

    係因商品或服務之缺陷所致者，方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若單

    純係商品或服務本身有瑕疵者，而商品或服務並無安全或衛

    生上之危險，應回歸適用民法規定。否則消費者保護法豈非

    可取代一切與交易有關之民事損害賠償之法律。是觀諸消保

    法所為規範，非僅限於確保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

    險，包括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眾多事項，惟設計、生產、製造

    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應負之

    賠償責任，應以商品或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

    危險性，始足當之。亦即消費者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

    生固有利益之損害，且此損害係因商品或服務之缺陷所致者

    ，方適用消保法，若單純係商品或服務本身有瑕疵者，而商

    品或服務並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應回歸適用民法規定，

    否則消保法豈非可取代一切與交易有關之民事損害賠償法律

    規定，此顯非立法之目的。

　⒉經查，兩造簽訂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由被告出賣系爭房

    地即包含所安裝冷氣及裝潢在內之成品屋給原告，而本件原

    告主張系爭房屋有吸氣閥上蓋未正確安裝之瑕疵，乃請求被

    告就系爭房屋之冷氣重新安裝、裝潢、木地板毀損修復、工

    程期間另行居住旅館、慰撫金等損害負賠償責任，是原告顯

    係因系爭房屋之裝潢工程未符合其所期待之通常效用及契約

    預定之品質、價值或使用，而就系爭房屋裝潢本身之瑕疵請

    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並非主張系爭房屋之裝潢有何安全

    或衛生上之瑕疵導致其固有權利受侵害而為本件請求，揆諸

    前揭說明，本件並無適用民法第191條之1及消保法第7條規

    定之餘地，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負商品製造人之賠償

    責任，難認有據。然退步言，縱認本件原告之主張，有適用

    民法第191條之1及消保法第7條規定之餘地，屬於主張被告

    所提供商品有何安全或衛生上之瑕疵導致其固有權利受侵害

    之請求，惟承前所述，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

    即有未正確安裝吸氣閥上蓋之行為，要難逕認已該當「該商

    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責任成立要件，亦即綜參兩

    造所提出之事證，未能使本院認定被告對於其所提供商品之

    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何欠缺之情事，自無從認原告得

    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規定，

    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㈣綜上，原告既未能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1

    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

    等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則本院自亦毋庸再行審酌

    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

    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

    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

    給付767,3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

    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

    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魏浚庭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70號

原      告  林美玲  

訴訟代理人  許家豪律師

被      告  欣莊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徐柏輝  

訴訟代理人  陳志隆律師

複  代理人  戚季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2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0號9樓（即A3-9樓）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係由被告興建施作，兩造於民國109年6月29日簽約，由原告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屋包含被告施作安裝之冷氣及裝潢，兩造於109年9月2日完成系爭房屋之點交。於113年3月8日約5時30分許，原告發現系爭房屋玄關處積水造成地毯濕透，水並流向主臥室門口，原告遂委請社區配合之水電工檢查，由玄關上方防護孔進入管道間發現，汙水管之吸氣閥因當初施工時未拴緊而爆開，該吸氣閥之外包盒遭隨意棄置於管道間內，可見被告興建房屋時施工草率。又於113年3月9日上午10時許，突有大量糞尿水從玄關處防護孔直衝系爭房屋玄關處，造成原告所有家具及裝潢毀損，嗣經社區保全與10樓鄰居詢問，方知鄰居正在清理馬桶，鄰居暫停清理，糞尿水方暫時停止洩漏。當日，原告另找庭安工程行楊姓水電工檢查，經告知係當初吸氣閥安裝時並未拴緊，10樓管道有卡紙，造成該戶清理馬桶時系爭房屋吸氣閥爆開，楊姓水電工並有透過緊密安裝吸氣閥之照片與系爭房屋吸氣閥照片向原告比對說明。

　㈡另於112年8月間，原告找維修師傅檢驗冷氣，發現冷氣銅管及鋁鱗片遭沼氣腐蝕，導致冷媒洩漏及銅管變黑，原告為尋找原因，於同年9月邀集同棟共9戶上下層鄰居檢測，僅有系爭房屋冷氣遭沼氣腐蝕及排水管沼氣超標。惟原告一直無法找到沼氣來源，直至113年3月原告因前開情事找水電工將吸氣閥正確安裝，並與多方專業人士請教，於113年4月16日再請冷氣維修工人重新檢測冷氣機及冷氣排水處，發現於排水處已未檢測到沼氣，故合理推斷系爭房屋冷氣機之故障及毀損係因被告當初施作吸氣閥安裝未能拴緊。

　㈢原告因上述情事受有損害後，即向被告協商尋求解決之道，被告始終虛與委蛇，原告於1l3年9月3日向新北市中和區調解委員會聲請調解，惟幾經調解未果，被告於1l3年l1月26日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表示原因係10樓住戶不正當處理馬桶堵塞導致，又冷氣受損係因排水設計不良導致云云以推卸責任。被告未能於興建系爭房屋時正確安裝汙水管之吸氣閥，導致原告之裝潢、家具及冷氣受有損害，縱認冷氣損害非因吸氣閥安裝不當，而係冷氣排水不良，亦屬被告不完全給付。系爭房屋因糞尿水導致裝潢及木地板受損，修復費用經裝修公司報價為新臺幣(下同)330,000元；冷氣受損部分經裝修公司以安裝相同規格及品牌冷氣報價費用174,300元；進行系爭房屋上開工程約需3週，此期間原告需另尋住所，離系爭房屋最近旅館的房間費用為一晚3,000元，原告請求給付21天之住宿費用63,000元；復原告因上開情事受有精神損害，被告侵害原告之健康權、居家安寧權，應賠償原告非財產上損害200,000元，原告遂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另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及消保法第7條第1項、第3項請求擇一為勝訴判決。

　㈣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767,3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兩造於109年6月29日簽訂系爭房屋暨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同年1l月交屋後，原告即入住至今。113年3月間，因系爭房屋樓上即10樓住戶以非正當之方式處理其馬桶堵塞問題，造成系爭房屋排水系統之吸氣閥爆裂彈出，致原告稱受有因漏水造成之裝潢損害，就上開漏水事件，經被告於113年3月18日派員至系爭房屋勘查協助，確認吸氣閥並無安裝瑕疵，符合安裝標準作業流程。113年4月2日調解會議時被告也向原告說明，倘該吸氣閥安裝有瑕疵，原告於入住初期就可能會發生漏水。又參考該吸氣閥功能說明，倘未正確安裝，早就造成汙水從吸氣閥管路中溢出或是排放臭氧，原告豈有可能住3年都沒遇到漏水或聞到臭氧？又原告曾以通訊軟體LINE傳訊息給被告公司窗口說原告自行找工人來，但該工人並未把吸氣閥正確安裝回去等語，故原告所稱10樓住戶於113年3月9日清理馬桶導致吸氣閥彈開云云，亦係原告前一日所找工人未正確安裝吸氣閥或未為適當處理所致，可見吸氣閥爆開導致汙水溢出之結果不可歸責於被告，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安裝疏失。且觀系爭房屋所屬社區管委會113年6月8日公告內容，該社區汙水管線堵塞溢流等異常情形，幾乎都是住戶丟入女性衛生用品、濕紙巾或裝潢廢料等雜物所致。再原告稱受損冷氣有3台，依常理冷氣會安裝在系爭房屋各處，其中至少有2台冷氣不會安裝在吸氣閥旁，豈有可能3台冷氣均遭沼氣侵蝕導致受損等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否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不完全給付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規定定有明文。次按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不論其發生係源於侵權行為、債務不履行或法律之特別規定均相同。又相當因果關係乃由「條件關係」及「相當性」所構成，必先肯定「條件關係」後，再判斷該條件之「相當性」，始得謂有相當因果關係，該「相當性」之審認，必以行為人之行為所造成之客觀存在事實，為觀察之基礎，並就此客觀存在事實，依吾人智識經驗判斷，通常均有發生同樣損害結果之可能者，始足稱之；若侵權之行為與損害之發生間，僅止於「條件關係」或「事實上因果關係」，而不具「相當性」者，仍難謂該行為有「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或為被害人所生損害之原因。亦即所謂相當因果關係，係指依經驗法則，綜合行為當時所存在之一切事實，為客觀之事後審查，認為在一般情形上，有此環境，有此行為之同一條件，均發生同一之結果者，則行為與結果始可謂有相當因果關係。反之，若在一般情形，有此同一條件存在，而依客觀之審查，認為不必皆發生此結果者，則該條件與結果並不相當，其行為與結果間即難認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43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所謂舉證係指就爭訟事實提出足供法院對其所主張者為有利認定之證據而言，若所舉證據，不能對其爭訟事實為相當之證明，自無從認定其主張為真正。又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

　⒉原告主張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並未拴緊，該不完全給付行為造成訴外人即10樓住戶通馬桶後，致大量糞水滲漏至系爭房屋造成原告受有前開損害，以及系爭房屋冷氣銅管及鋁鱗片因此遭沼氣腐蝕及排水管沼氣超標，而致冷媒洩漏及銅管變黑之損害等語，為被告以前詞置辯，經查，審諸證人林品褕到庭證稱：我曾於113年3月8日凌晨5時30分前在家中通馬桶，使用我今日帶來的工具，及市售威猛先生疏通馬桶。當時通的時候水慢慢下去，但沒有通了馬上沖下去的情形。最後是有慢慢沖下去，113年3月8日的時候原告並沒有來跟我反應事情。後改稱我要補充我是113年3月9日半夜12點到凌晨2點左右有通第一次，第2次是在113年3月9日早上9點多再通第2次，並不是113 年3月8日凌晨。大概是在113年3月9 日早上9、10點我通完第2 次馬桶要出門時，原告來我家問我家有沒有漏水或是在使用馬桶，當下我也有跟著一起去原告家看他們家發生什麼狀況。當時原告家玄關我看到有點黃黃的水，應該是糞水，我有看到他們用水桶接，而且地板上也有看到一些小小的像糞便的殘渣，除了玄關外，我再進去客廳裡面，也有看到有一些從玄關蔓延到客廳那邊去的糞水，當下我回家拿拖把來幫忙清理，當下原告有直接拍照，幫忙清理完後就在原告家聊一下，原告有傳訊息給總幹事，總幹事幫忙叫水電的來修水管，水電來的時候我還在，但是因為待蠻久的我後來先離開，我記得當時原告有打電話跟我說有把原本裝透氣閥的水管封起來了，但我不清楚修繕情形，也不知道怎麼封的，他們當下也有跟我說是我通馬桶的原因，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好像有聽到水電說是跟透氣閥有關，但有點久了我也忘記怎麼說了。我於113年3月9日前也有通過馬桶，但通幾次我不太確定。我之前在113年3月9日前通馬桶時，沒有被原告反應有相同情形，113年3月9日是第一次被反應。113年3月9日凌晨零點時有一點阻塞情形，我在零點至兩點間有做第一次用工具通馬桶的動作。馬桶有慢慢的沖下去，但還是沒有完全順暢的通，所以我就在凌晨快兩點倒入威猛先生，一直到早上9 點多，依照威猛先生說明書靜置一段時間後要倒入熱水，我就再倒入熱水後再用工具再通一次，過了沒多久原告就上來，我記得可能差不多半小時。113 年3 月8日至113 年3 月9 日凌晨零點前都沒有阻塞情形等語(見本院卷第225至228頁)；而參諸原告與社區總幹事之LINE對話訊息，原告於113年3月8日上午8時21分有傳訊息給總幹事告知「今天早上起來發現我家玄關的部分有局部積水現象！我的裝潢師傅評估可能跟消防系統有關係…」、同日中午12時19分「…我現在找到了，就是玄關近來的天花板漏水，估計房子裝潢時改建的起頭？這是我的猜測…」(見本院卷第289至290頁)；復參以原告以LINE通知被告公司人員，並稱「以上是禮拜五(3/8)兩次漏水之後第一時間、工人的拍照。當時就把『透氣閥』帶回去！這位工人當時並沒有告訴我蓋子應該要『鎖緊』」、「以上這兩張是3月9日禮拜六第二次漏水(糞尿)之後@6:00pm來的楊師傅拍的當時的照片─也就是禮拜五的原狀『透氣閥』只是蓋在廢水管的口上」、「整個事件的總結：3月8號及3月9號兩天的三次漏水問題，是因為10樓的住戶馬桶(進玄關主臥室的馬桶)堵塞好幾天了，馬桶的水位也很低，兩天當中，他好幾次用工具+通樂劑去處理。帶出來的壓力攪拌了廢水管，所有的排泄物就由我這邊爆出來！」(見本院卷第107至108頁)，而由原告與社區總幹事及被告公司人員上開聯繫內容，可看出原告自陳系爭房屋於113年3月8日即有漏水情事，而翌日即同年3月9日又有糞水滲漏情事，於113年3月8日前系爭房屋均未發生有漏水、糞水滲漏之情形，惟原告自陳其於109年9月2日即搬入系爭房屋居住(見本院卷第295頁)，倘如原告所主張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並未拴緊等語為真，吸氣閥並無拴緊上蓋，則吸氣閥無法正常運作，勢必將無法達成正常排水效果，且倘若受外力壓力之影響，一有汙水流入廢水管，勢必溢出，依證人林品褕亦證稱其於113年3月9日前，亦有過幾次通馬桶之行為，然原告居住系爭房屋3年多期間並未有何無法正常排水情形，亦未見有任何漏水、糞水滲漏或有不當氣味之情形，實難逕認原告所主張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時即未正確安裝等語為真，則原告就被告起初設計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吸氣閥之不完全給付行為，並未能有何積極證據證明之。

　⒊況參以原告於113年3月8日上午8時21分傳訊息給總幹事告知玄關部分有局部積水現象，其自行表示可能跟消防系統有關係或房子裝潢時改建有關，且當時並非糞水滲漏，尚難遽認該積水情形與廢水管之吸氣閥上蓋未拴緊有無關聯(且亦尚未能證明廢水管之吸氣閥上蓋是否於113年3月8日前即未拴緊乙節)，而參酌原告於113年3月8日第一次漏水後即有請工人現場察看，審以上開往來訊息內容自陳「…這位工人當時並沒有告訴我蓋子應該要『鎖緊』」，則於當時第一次漏水工人前往察看處理時，是否有為妥善之處置，或有無就吸氣閥上蓋為任何行為，均未可知，當時是否即已因樓上住戶曾經通馬桶加壓之故而稍微往上鬆脫而未能呈緊密接合貌，經由當時工人查看處置是否有進行任何處置行為或未將檢查後之上蓋回復原狀或安裝正確等情，均未可得知，此時已由原告僱請人員為介入行為，原告亦未聲請當時前往察看處置之水電師傅到庭說明，而於113年3月9日又因系爭房屋樓上(10樓)住戶即證人林品褕連續兩次通馬桶後，因馬桶阻塞復以工具及通樂劑再加上熱水去疏通馬桶，於此疏通過程或可能導致廢水管壓力過大，以致吸氣閥上蓋未能抵擋加壓而彈開或鬆脫，以致廢水管之汙水因該加壓之行為而溢出，並滲漏至樓下對應處之系爭房屋玄關處天花板，此為系爭房屋受有因糞尿水所致損害之相當原因，是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拴緊吸氣閥上蓋之不完全給付之行為，亦未能舉證證明其所受有糞尿水滲漏所致裝潢及木地板受損而預估支出修復費用及進行工程時需另尋住所之旅館費用等損害，與上開待證行為間具有何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逕為主張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負不完全給付賠償責任等語，難認可採。

　⒋至原告亦有主張因當初被告安裝吸氣閥時並未拴緊，故導致冷氣銅管及鋁鱗片遭沼氣腐蝕，以致冷媒洩漏及銅管變黑，故請求被告應賠償冷氣受損部分之報價費用，然經證人楊茂盛到庭證稱：我是豐源冷氣有限公司負責人，幫忙販售冷氣與維修。我有協助進行安裝系爭房屋之冷氣，但我沒印象什麼時候裝的。社區大樓我大概裝了3、4間，當時要做實品屋給人家看的。當時就是依照設計師推薦品牌尺寸去安裝。系爭房屋剛裝潢好後的一兩個月我有去過一次，我記得原告交屋完沒多久就去看，當時去看原告的冷氣排水有沼氣臭味出來，導致他冷媒漏掉，我有跟業主說我覺得可能是跟排水管有關，因為有臭氣跑出來，當時需要打開管線靠近預留排水管的地方才聞到，我有先幫原告維修，然後有跟原告收費用，跟他說這是建商房屋排水的問題，不是冷氣本身問題，這次維修完我沒有再去過第2 次，排水是建商預留給我們去做的，就是冷氣要接排水管出去排水，我當時拆開排水管那附近就聞到有一股臭氣，就知道從排水管跑出臭氣，那因為這個排水管是接哪裡我也不知道，他是埋在牆壁裡面，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氣就從冷氣排水管跑出來，臭氣就會腐蝕銅管，導致冷氣容易損壞。當時我沒有檢查其他住戶的房屋冷氣。所以我不知道其他住戶有沒有這些問題。但如果是我剛才說的那個情形(排水管問題)，其他住戶應該會有類似情形。但因管線都埋在牆壁內我們也看不到，所以會不會只有原告系爭房屋接錯支管線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會不會有可能只有原告家有這種狀況我也不清楚。因為樓層很多，如果不同樓層由不同師傅去接管，會不會接錯管或是接不同支管，我也不知道。我當初就是依照廠商預留給我的管線直接去接管，預留的管線有無問題我其實也不知道，因為都埋在牆壁內等語(見本院卷第229至231頁)，從證人楊茂盛之證述以觀，其並未提及任何有關被告有無不當安裝吸氣閥以致沼氣跑入之情形，自無從以其所為證述為據，另原告聲請傳喚證人即該社區實品屋設計師陳建良到庭證稱：裝潢時有大量粉塵並不會對於吸氣閥有何影響或損害，交屋後原告曾找我跟我反應冷氣有問題，冷氣不冷。第二次是打電話跟我反應玄關天花板漏水，有拍影片叫我去看，我記得我有去看，但我忘記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原告後來說會去跟社區反應，我記得我當下沒有做處理。反應冷氣的時間好像是在112年9月，反應漏水時間是在113 年10月31日傳給我影片，看影片漏水好像有一點顏色，我們本來說可能有排水管排出沼氣的問題，但是因為當時原告說其它戶沒有這個情形，所以才排除是從排水管排出沼氣的情形，當時原告就說再去找師傅查查看什麼原因，當初排除從排水管排出沼氣的情形後，有去找可能是什麼原因，發現也有可能是天花板有一個排氣閥(吸氣閥)沒蓋上蓋子，所以也有在想說會不會可能是這個原因，我們當初就是告訴原告評估的各種可能，原告說會再找人家來處理，（經提示本院卷第53頁）我剛剛說的排氣閥就是提示的這個圖片，我當時去看的時候圖片就像是53頁下方兩張圖片，吸氣閥掉落在旁邊，管線沒有塞住吸氣閥，我看的那天應該是113年10月29日，當時就說把那個吸氣閥蓋上就不會跑出來，原告有沒有蓋我不清楚。後改稱：113年10月29日那天是我父親上去看的，並不是我自己上去看到吸氣閥掉在天花板的畫面，我剛會說看到畫面是因為原告有傳給我看剛剛提示本院卷第53頁的照片。我當下並不是直接判斷沼氣是從吸氣閥的安裝孔洩出來的，我們只是評估各種可能性，因為本來是評估從排水管，後來說其它戶沒有，因為排水管是整棟的所以應該不會是這個問題，因為也不知道還有有沒有其它原因，所以猜測會不會是從吸氣閥安裝孔洩出來的，但這部分也沒有證實。後又改稱：113 年3 月8 日原告傳了很多照片，我在113 年3 月14日有打給她語音通話，所以我想我有可能是113 年3 月14日跟我父親去原告家裡看。因為再下一次聯繫是113 年10月28日，應該不可能拖這麼久沒去看，所以我猜是113年3月14日去的。113年3月8日漏水這次我們並不知道原因，我們也不太確定原告住戶冷氣發黑的原因。因為兩個廠商去看都說是沼氣我們也只能初步判斷等語(見本院卷第354至360頁)，衡諸證人陳建良所述看到管線沒有塞住吸氣閥之時間多次更改，最後確定的時間為113年3月14日，且看到的並非其本人，尚難確認當時現場實際狀況，且其所說看到吸氣閥未塞住之時間已為113年3月8日、3月9日本件發生漏水、糞水滲漏之後，該時間亦經原告委請其他水電師傅前往察看處理過，以及歷經樓上住戶有數次通馬桶、加壓之行為，實難逕斷為被告當初安裝吸氣閥時有不當設置、安裝之情形，況依照前開兩位證人證述，均無從直接論斷冷氣銅管變黑及冷媒洩漏之原因即係因吸氣閥安裝並未拴緊所導致，證人楊茂盛亦有證稱是否可能有接錯管之情形均未可得知，則該冷氣之損壞自難遽認與吸氣閥上蓋有無正確安裝間具有何相當因果關係，更遑論原告並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拴緊吸氣閥上蓋之情形，則原告就冷氣損壞所受損害，主張被告應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規定賠償其安裝相同規格及品牌冷氣報價費用174,300元，難認有據。

　㈡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規定可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須以有損害之發生、有責原因之事實及二者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故原告所主張損害賠償之債，如不合於此項成立要件者，即難謂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存在。又按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之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則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被害人主張欲依此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者，必須以行為人之行為係屬「不法」之侵害行為（具備故意、過失及違法性），且行為人確已侵害被害人之合法權利為成立要件，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構成侵權行為。

　⒉承前所述，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拴緊吸氣閥上蓋之不法侵害原告之侵權行為，亦未能舉證證明其所受有糞尿水滲漏所致裝潢及木地板受損而預估應支出修復費用及進行工程時需另尋住所之旅館費用及非財產上損害暨冷氣重新安裝費用等損害，均與上開行為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及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賠償767,300元，難認有理由。

　㈢原告得否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⒈按從事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於提供商品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服務時，應確保該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商品或服務具有危害消費者生命、身體、健康、財產之可能者，應於明顯處為警告標示及緊急處理危險之方法。企業經營者違反前二項規定，致生損害於消費者或第三人時，應負連帶賠償責任。但企業經營者能證明其無過失者，法院得減輕其賠償責任。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定有明文。次按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1定有明文。再按於判斷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所謂「商品或服務符合當時科技或專業水準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時，應就「商品或服務之標示說明」、「商品或服務可期待之合理使用或接受」、「商品或服務流通進入市場或提供之時期」等情事認定之，亦為消費者保護法施行細則第5條所明定。而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亦規定，商品製造人因其商品之「通常使用或消費」所致他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但其對於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並無欠缺或其損害非因該項欠缺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基此，消保法第7條所課予企業經營者之無過失商品責任以及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責課予商品製造人之推定過失之侵權責任，均係以「消費者係『於該商品可期待之合理、通常使用下』、因『該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所致損害」為責任成立之要件。又按依消費者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必須企業經營者所提供之服務有「安全」或「衛生」之危險而造成消費者之損害，方有適用消費者保護法之餘地。雖消費者保護法之規範非僅限於確保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而係包括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眾多事項，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應以「要成立服務之企業經營者責任，應以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者，始足當之。」亦即，消費者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生損害（固有利益之損害），而此損害係因商品或服務之缺陷所致者，方適用消費者保護法，若單純係商品或服務本身有瑕疵者，而商品或服務並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應回歸適用民法規定。否則消費者保護法豈非可取代一切與交易有關之民事損害賠償之法律。是觀諸消保法所為規範，非僅限於確保商品或服務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包括保護消費者權益之眾多事項，惟設計、生產、製造商品或提供服務之企業經營者，依消保法第7條規定應負之賠償責任，應以商品或服務在性質上有發生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性，始足當之。亦即消費者因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而致生固有利益之損害，且此損害係因商品或服務之缺陷所致者，方適用消保法，若單純係商品或服務本身有瑕疵者，而商品或服務並無安全或衛生上之危險，應回歸適用民法規定，否則消保法豈非可取代一切與交易有關之民事損害賠償法律規定，此顯非立法之目的。

　⒉經查，兩造簽訂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由被告出賣系爭房地即包含所安裝冷氣及裝潢在內之成品屋給原告，而本件原告主張系爭房屋有吸氣閥上蓋未正確安裝之瑕疵，乃請求被告就系爭房屋之冷氣重新安裝、裝潢、木地板毀損修復、工程期間另行居住旅館、慰撫金等損害負賠償責任，是原告顯係因系爭房屋之裝潢工程未符合其所期待之通常效用及契約預定之品質、價值或使用，而就系爭房屋裝潢本身之瑕疵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並非主張系爭房屋之裝潢有何安全或衛生上之瑕疵導致其固有權利受侵害而為本件請求，揆諸前揭說明，本件並無適用民法第191條之1及消保法第7條規定之餘地，是原告依前開規定請求被告負商品製造人之賠償責任，難認有據。然退步言，縱認本件原告之主張，有適用民法第191條之1及消保法第7條規定之餘地，屬於主張被告所提供商品有何安全或衛生上之瑕疵導致其固有權利受侵害之請求，惟承前所述，原告既未能舉證證明被告當初裝潢時即有未正確安裝吸氣閥上蓋之行為，要難逕認已該當「該商品欠缺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之責任成立要件，亦即綜參兩造所提出之事證，未能使本院認定被告對於其所提供商品之生產、製造或加工、設計有何欠缺之情事，自無從認原告得依民法第191條之1第1項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

　㈣綜上，原告既未能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則本院自亦毋庸再行審酌原告所得請求賠償之項目及數額有無理由，附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不得依民法第227條第1項、第2項、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1及消費者保護法第7條等規定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767,300元，並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審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駁，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張惠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魏浚庭　　　　



